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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668 证券简称：鼎通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6-010

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公司董事黄遵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,040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34%；董事、副总经理余松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,800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7%；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王晓兰女士直接持有公

司股份 58,8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42%；副总经理罗宏国先生直接持有公

司股份 27,58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20%；公司财务总监陈公平先生直接持

有公司股份 58,8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42%；公司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

王晓兰之父王成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,04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4%。

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

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1日披露了《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

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61），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

个月内，黄遵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1,760股，

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9 %；余松林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

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5,950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4 %；王

晓兰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4,700股，减持比例

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1 %；罗宏国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

的数量不超过 6,895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5 %；陈公平先生

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4,700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

司股份总数的 0.011 %；王成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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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1,260股，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1 %。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

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。

近日，公司分别收到黄遵伟先生、余松林先生、王晓兰女士、罗宏国先生、

陈公平先生、王成江先生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》，截至 2026 年 1

月 23日，黄遵伟先生共减持公司股份 11,76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8%；

余松林先生拟共减持公司股份 5,95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4 %；王晓兰女

士共减持公司股份 14,7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1%；罗宏国先生共减持公

司股份 6,895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5%；陈公平先生共减持公司股份 14,700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1%；王成江先生共减持公司股份 1,260股，占公司股

份总数的 0.001%，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 黄遵伟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47,040股

持股比例 0.034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47,040股

股东名称 余松林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23,800股

持股比例 0.01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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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23,800股

股东名称 王晓兰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58,800股

持股比例 0.042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58,800股

股东名称 罗宏国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27,580股

持股比例 0.020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27,580股

股东名称 陈公平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58,800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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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比例 0.042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58,800股

股东名称 王成江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□否

其他：公司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王晓兰之父

持股数量 5,040股

持股比例 0.0036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：5,040股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有数量

（股）
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

第一组 王晓兰 58,800 0.042% 王成江先生与王晓兰女

士为父女关系

王成江 5,040 0.0036% 王成江先生与王晓兰女

士为父女关系

合计 63,840 0.0456% —

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

（一）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

股东名称 黄遵伟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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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数量 11,760股

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11,76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20.79～133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,426,902.4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08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09%

当前持股数量 35,28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25%

股东名称 余松林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
减持数量 5,950股

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5,95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19.31～143.02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746,784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04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04%

当前持股数量 17,85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13%

股东名称 王晓兰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
减持数量 14,700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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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14,70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20～125.55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,787,037.49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11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11%

当前持股数量 44,10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32%

股东名称 罗宏国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
减持数量 6,895股

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6895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18～143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818,61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05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05%

当前持股数量 20,685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15%

股东名称 陈公平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
减持数量 14,700股

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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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14,70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18～141.5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,750,63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11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11%

当前持股数量 44,10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32%

股东名称 王成江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12月 11日

减持数量 1,260股

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6日～2026年 1月 2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1,26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21～134.01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55,062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001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01%

当前持股数量 3,78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003

注：2026年 1月，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

票上市流通总数 68,880股,公司股本总数由 139,201,726股，变更为 139,270,606股。

（二）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√是 □否

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√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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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

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

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□是 √否

（三）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□是 √否

特此公告。

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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